
第 6520號公告 婚姻登記處

婚姻條例 (第 181章 )

委任為婚姻監禮人

現根據《婚姻條例》第 5A(4)(c)條公布，下列人士根據該條例第 5A(1)條獲委任為婚姻監禮人，
由 2019年 10月 25日起生效，有效期為 5年，直至 2024年 10月 24日止。

婚姻監禮人姓名

陳靜儀
陳天朗
陳宜修
陳鈞灝
鄭凱瑜
張懿玲
程瀞頤
蔡志恒
周婉君
古 安
馮 真
姫素秋
許詠雯
熊錦瀅
郭浩賢
林思勤
劉永翔
李恒基
李嘉敏
梁嘉盈
李萱婷
盧俊良
盧雪昕
雷永業
繆熙平

吳詠詩
吳燕玲
顏俊逸
彭瑩堃
PERRY Patrick Ian
蕭景霞
孫啟政
譚舒月
譚偉基
鄧傑名
鄧煒珊
湯彩廷
謝灝頤
徐曉彤
温浩基
王昭惠
黃銘慧
王舒寧
黃綺珈
葉惠君
余國堅
余仲賢
余 瑋
徐詩婷

 婚姻登記官曾國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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